
1  
  

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送件須知 
一、法令依據：  

(一)入出國及移民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五條。  

(二)本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一條。  

(三)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以下簡稱外國人居留辦

法) 第十五條。  

(四)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以下簡稱攬才專法)第九條、

第十四條、第十六條及第十八條。  

二、申請方式：向居住地之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服務站

申請。  

三、適用對象：  

(一)外國人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五年，每年居住一百八十三

日以上，或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其外國籍之配

偶、子女在我國合法居留十年以上，其中有五年每年居

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並符合下列要件者：  

1.十八歲以上。 

2.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

錄。 

3.有相當之財產或技能，足以自立。但為居住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國民之配偶，不在此限。  

4.符合我國國家利益。 

(二)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合法連續居留五

年，平均每年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或外國特定專業人

才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三年，平均每年居住一百八十三

日以上，並符合下列各款要件者：  

1.十八歲以上。  

2.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

錄。  

3.有相當之財產或技能，足以自立。  

4.符合我國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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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前，外國人曾在我國合

法居留二十年以上，其中有十年每年居住一百八十三日

以上，並符合第一款各目要件者。 

(四)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及第四項申請人之配偶、未滿十

八歲子女及年滿十八歲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子

女，不受十八歲以上及有相當之財產或技能，足以自立

之限制。  

(五)外國人之配偶死亡時為居住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並對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子女，有撫育事實、

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會面交往之情形者，得於在我國合

法居留期間，申請永久居留，不受第一款有關在我國合

法居留期間之限制。 

(六)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外國專業人才經許可永久居留

後，其配偶、未滿十八歲子女及其年滿十八歲，因身心

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子女，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五年，

平均每年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無不良素行，且無警

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並符合我國國家利益

者。  

(七)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特定外國專業人才經許可永久居

留後，其配偶、未滿十八歲子女及其年滿十八歲，因身

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子女，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三

年，平均每年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無不良素行，且

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並符合我國國家

利益者。 

四、應備文件：檢附之文件係在海外地區製作者，應經駐外館處

驗證；其在國內由外國駐華使領館或授權機構製作者，應經

外交部複驗；在大陸地區製作者，應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

金會(以下簡稱海基會)驗證。但有關外國文書之驗證，符合

「外交部與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第十五條之一之規定

者，則依其規定辦理。 

(一)共同文件： 

1.外僑永久居留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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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彩色照片一張（同國民身分證規格）。  

3.新、舊護照正本、影本一份（正本驗畢發還）。  

4.外僑居留證正本、影本一份（正本驗畢發還）。但依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五項規定隨同申請者，免附。 

5.健康檢查合格證明一份(健康檢查表須使用衛生福利

部公告目前國內各大醫療院及其新增體檢醫院名單所

使用之「健康檢查證明應檢查項目表」(乙表)。但申

請人於申請永久居留合法連續居留期間，每次出國在

三個月以內者，免附。 

6.具備下列情形之一之財產或技能證明一份。但為居住

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配偶、國人配偶死亡或離婚

後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四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准予

繼續居留者、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申請者及其隨同申請者或依前點第四款、第六款及第

七款規定申請者，免附；於第七點第二款所定二年內

申請且其居留事由已變更者，應提出符合居留條件最

後一年之財產或技能證明： 

(1)最近一年(指申請日前一個月開始往前推算十二個

月或申請日之前一年度一月至十二月)於國內平均

每月收入逾勞動部公告工資二倍(以扣繳憑單或納

稅證明有跨年度計算者，其基本工資二倍薪資計算

基準以勞動部公告最近一年度基本工資為計算標

準;以申請日之前一年度期間計算者，以勞動部公

告前一年度基本工資為計算標準)，得檢具下列文

件之一，由移民署認定之：  

A.外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線上申報者應完成

申報上傳程序並載有國稅局電子核章)。 

B.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C.有所得細項之納稅證明書。 

D.雇主開立之薪資所得扣繳憑單。 

(2)國內之動產及不動產估價總值逾新臺幣五百萬元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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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國政府機關核發相當於高等以上之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或乙級以上技能檢定證明文件。  

(4)其他經移民署認定者。 

7. 最近五年之本國全國性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例如：

美國公民之本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須由 FBI(聯邦調

查局）單位核發(自核發日起一年內有效，含中譯

本）一份，並完成下列程序之一。但申請人於申請永

久居留合法連續居留期間，每次出國在三個月以內或

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五項規定隨同申請者，免附： 

(1)本國核發之外文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正本及中文譯

本，均經我駐外館處完成驗證手續（必要時，得送

請外交部複驗）。  

(2)僅本國核發之外文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正本經我駐

外館處驗證（必要時，得送請外交部複驗），其中

文譯本須再經我國法院公證或民間公證人認證。 

(3)本國駐華使領館或機構所核發（或驗證）之外文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正本應經外交部複驗，其中文

譯本須經我國法院公證或民間公證人認證。 

8.最近五年之我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自核發日起

(三個月內有效）。但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五項規定隨

同申請者，免附。 

9.出生地為大陸地區且原具其身分者，除應檢具符合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一

項及第二項規定文件外，另應檢具下列證明文件之

一：  

(1)經海基會驗證之未在大陸地區設籍證明書正本。  

(2)經海基會驗證之註銷大陸戶籍公證書正本。  

(3)經駐外館處驗證足資證明喪失大陸地區人民身分

之證明文件。  

(4)其他足資證明喪失大陸地區人民身分之證明文

件。 

10.申請人委託他人代為送件者，應附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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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別文件：  

1.依親：  

(1)親屬關係證明(包含結婚證明或出生證明及被依親

對象之身分證明文件)。  

(2)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之相關證明

文件。 

2.應聘：  

(1)工作核准函。  

(2)一個月內之在職證明。 

(3)覓職期間無雇主，及持就業金卡者得免附工作核

准函及在職證明。 

3.傳教：  

(1)宗教團體出具之保證書，內容註明該外國人擔任

之工作為無給職並保證該外國人在宗教團體服務期

間在臺生活無虞。  

(2)該宗教團體之法人登記書或寺廟登記證(法人或寺

廟登記存續時間五年以上且登記財產總額或以寺廟

名義開立之銀行帳戶餘額應為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上)。 

(3)該宗教團體核發之一個月內在職證明。  

4.投資：  

(1)經濟部投資審議司核准函及最近三個月內之投資

證明。  

(2)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投資金額須二十萬美元

以上）。  

5.公司負責人：  

(1)經濟部核准函。  

(2)外國公司(變更)登記表或外國公司辦事處設立(變

更)登記表。  

6.創新創業家：  

(1)經濟部投資審議司核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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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一年內營運實際證明文件。 

五、審查所需時間：九十日。  

六、費用：新臺幣一萬元。  

七、注意事項：  

(一)第三點第一款及第二款之申請人以下列事由在臺居留

(住)之期間不予計入： 

1.就學、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十六條

第一款、第二款、第三十一條第四項第五款至第八款

及外國人居留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延期居留者。  

2.經中央勞工主管機關許可在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工作，及依本法第三十

一條第四項第五款規定延期居留者。  

3.以前二目為依親對象經許可居留者。 

(二)依第三點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六款及第七款申請永久居

留者，應於居留及居住期間屆滿後，二年內申請。 

(三)外國人兼具有我國國籍者，不得申請永久居留。 

(四)永久居留期間，最近五年平均每年居住未達一百八十三

日者，將撤銷或廢止永久居留許可，並註銷外僑永久居

留證。但依攬才專法第十九條規定或經移民署同意者，

不在此限（有關「年」之計算，自外僑永久居留證核發

後翌年起之一月一日開始計算）；另經依本法第三十三

條第四款註銷外僑永久居留證，仍具有居留資格者，得

於註銷之日起算三十日內申請居留。  

(五)本人之永久居留許可經攬才專法或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

款至第三款或第八款規定撤銷或廢止者，隨同申請者之

永久居留許可應併同撤銷或廢止。  

(六)外國人於永久居留期間變更外國國籍，應持變更國籍後

之護照查驗入境，並檢具足茲證明為同一人之證明文

件，方可申辦國籍變更，資料變更規費為新臺幣一千

元。 

(七)外國專業人才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依攬才專法第十四

條規定，以我國大學院校碩士以上學位折抵連續居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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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者，須繳驗中文學位畢業證書正本，驗畢後正本歸還

申請人，留存影本。 

(八)第三點第四款、第六款及第七款之年滿十八歲因身心障

礙無法自理生活之子女，應檢附診斷證明書，內容須敘

明當事人實屬癱瘓、無法自理或需他人完全協助生活之

狀態，或巴氏量表（Barthel Index）經醫師評量分數

為三十分以下者。 

  


